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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BA_E6_B0_91_E6_c36_327064.htm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

院： 《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已于2006年2

月13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

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00六

年三月二十七日 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提高

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

二条 本规定所称扣押、冻结的款物，是指人民检察院在依法

行使检察职权过程中扣押、冻结的违法所得、其他可能与犯

罪有关的款物、作案工具、非法持有的违禁品等。 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

法所得。 第三条 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

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依法及时返还。违禁品

和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应当予以扣押、冻结，并依法处理。 

被害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扣

押、冻结以及保管、处理涉案款物，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严

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 严禁在立案之前扣押

、冻结款物。个人或者单位在立案之前向人民检察院自首时

携带涉案款物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先行接受，并向自首人开

具收据，根据立案情况决定是否扣押、冻结。 第五条 实行扣



押、冻结款物与保管款物相分离的原则，帐实必须相符。 第

六条 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应当实行办案部门和保管

部门相互制约的原则。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

作，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第八条 扣押

、冻结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款物，应当严

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第二章 扣押、冻结款物的程序 第九条

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应当履行法律手续。 扣押、冻结涉案

款物，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 在

搜查、拘留、逮捕、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

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非法持有的违禁品，可能

属于违法所得的款项，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不得扣押

。不能立即查明是否与案件有关的可疑款物，可以先行扣押

并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审查处理。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到案时随身携带的物品需要扣押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对

于与案件无关的个人用品，逐件登记，随人移交，或者退还

家属。 第十条 对于扣押的款物，检察人员应当会同在场见证

人和被扣押款物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扣押清单一式四

份，注明扣押物品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质量、颜色

、新旧程度、包装等主要特征，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和持有

人签名或者盖章。持有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不在场的，应

当在清单上注明。 第十一条 对于应当扣押但不便提取的物品

，经拍照或者录像后原地封存，并且单独开具扣押(原地封

存)清单一式四份，注明已经拍照或者录像，由检察人员、见

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持有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不

在场的，应当在清单上注明。 第十二条 办案部门扣押、冻结

下列款物，应当进行相应的处理： (一)扣押外币、金银珠宝



、文物、名贵字画以及其他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应当

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当场密封，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和被扣押

物品持有人在密封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根据办案需要及时

委托具有资质的部门出具鉴定报告。启封时应当有见证人或

者持有人在场并且签名或者盖章； (二)对存折、信用卡、有

价证券等支付凭证和具有一定特征能够证明案情的现金，应

当注明特征、编号、种类、面值、张数、金额等，作为实物

进行封存，并且冻结相应的帐户； (三)对录音带、录像带、

磁盘、光盘等磁质、电子存储介质，应当注明案由、内容、

规格、类别、应用长度、文件格式、制作或者提取时间、制

作人或者提取人等； (四)对易损毁、灭失、变质以及其他不

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用笔录、绘图、拍照、录像等方法

加以保全后进行封存，或者经检察长批准后委托有关部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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